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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建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研究的调研

文／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熊如贵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０日教育部发布了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

标准 （试行）的通知》 （教师 ［２０１３］１２号）。坚持师德为
先、学生为本、能力为重和终身学习的基本理念，建设高素质

专业化 “双师型”教师队伍为目标，为职业教育科学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０日教育部发布了 《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

践规定 （试行）》，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定中提到，

职校专业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５年必须累计不少于６个
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

师应先实践再上岗，各中职学校依托制度抓落实。

为了解校企合作培养培训 “双师型”教师及下企业实践情

况，课题组在珠三角中职学校开展了问卷调查，既有利于我们

了解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培养培训 “双师型”师资的现状，又为

形成校企合作基地培养培训职教师资的策略提供重要依据。

一、调查对象和方法

研究设计了 《校企共建基地培养培训 “双师型”教师调

查问卷》，抽取了珠三角２８所中职校作为问卷调查对象，１８
家企业作为走访面谈调查对象，重点从学校等级和企业背景、

校企共建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基地管理办法或制

度、教师下基地 （企业）实践锻炼和基地对 “双师型”教师

成长的作用等五个大方面进行调研。

二、调研时间

从２０１６年７月份开始到２０１６年１０月结束，发放问卷３５
份，回收问卷２８份，有效问卷２８份。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学校和企业背景

在调研的２８所中职学校中，国家级重点７所，占２５％；
省级重点２１所，占７５％。在走访调查的１８家对象企业中，交
通运输类２家，加工制造类５家，旅游服务类２家。外资企业
２家，占１１．１％ ；合资企业 ２家，占 １１．１％；民营企业 １４
家，占７７．８％，其中上市民营企业６家占３３．３％。

（二）校企共建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建设

从图１显示，有１５所中职学校没有校企共建 “双师型”

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占５３．６％，有的只占３２．１％，不清楚的
占１４．２％，可见各中职学校对 “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很不均

衡，另一侧面反映对教师的岗位实践能力并没有引起重视，规

模较大层次较高的省重职校都有基地，相反比较少，发展的不

均衡充分体现出来。

图１　校企共建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三）校企共建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配套管理办法

为规范教师到企业参加实践活动的管理，有效利用社会资

源，全面推进 “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优化教师的能力

素质结构，促进学校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更好地

实现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相应的配套管理办法非常重要。

一套完善的管理办法，有利于促进校企共建 “双师型”教师

培养培训基地可持续健康发展。

图２所示，仅有１８％的学校有校企共建 “双师型”教师

培养培训基地配套管理办法，管理机制的建设缺失严重。

图２　校企共建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配套管理办法

（四）企业参与程度

校企合作共建基地培训培养 “双师型”教师，一定程度

上得到政府、学校和企业的重视和认同，但是有些企业参与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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